




张店六中车辆安全管理制度

为深入落实省、市、区加强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一系列要求，杜绝各类交通事故的发生，确保师生人身安全和教育教学秩序的顺利进行，为此，制定本制度如下。
1、任何车辆严禁进入校园或在校门口停留，有工作确需进入校园的，要有分管副校长同意，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。
2、因工作需要校内驾车要谨慎慢行，时速不得超过20千米/小时，不鸣喇叭，按照学校指定路线出入车辆，主动为学生让行，将车辆有序地停放于指定车位，不乱停乱放车辆。
3、因工作需要只能在上课时间段内进入校园，其余时间一律不得进入。
4、不无证驾驶；不疲劳驾驶、不开“英雄车”、“赌气车”；不乱闯信号、不乱停乱放；严禁超载、超速，严禁酒后驾驶；做到文明行车，谨慎驾驶；不将车辆借给他人驾驶和非专职人员驾驶。
5、凡进入校园的私家车，在校内不管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均由车主负责，学校不承担任何经济、法律责任。
6、进入校园车辆确保车况正常，杜绝车辆带病上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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